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斑马
线）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
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
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
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
路，应当避让。

记者走访时发现，机动车
不礼让斑马线的现象，主要发
生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
口。在柏杨中路—嘉兴路路
口，车流量、人流量都较大，一
些机动车驾驶人发现有行人
横过道路或观察道路状况准
备横过道路时，会主动停车让
行。被让行的部分行人也会
点头或挥手示意，表达感谢之
情，道路交通氛围和谐而温
暖。但有些驾驶人却不太注
意这一细节，没有交通信号灯
的约束便“遗忘”了礼让斑马
线这一规定，行人已经在通过
斑马线了，还急着鸣喇叭、从
其前方逼停行人，或打方向盘
由其身后绕行。

据市民郑先生反映，12月
4日 20时 30分许，他从人民
南路向叮咚街步行，经过人民
南路—海棠路路口斑马线时，
一辆白色越野车从海棠路左
转，向人民南路方向行驶，车速
较快，未让行。郑先生快速躲
闪，才避开了该车，由于情况紧
急，他未能记下车牌号。时隔
几天，郑先生仍感到后怕，他
说：“如果不是我反应快，躲得
及时，可能已经撞上了。希望
这样的驾驶人被依法处罚，让
行人过斑马线更安全。”

在乐山广场转盘柏杨中
路—凤凰路南段路口，交警部
门设置了交通信号灯，车辆、
行人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
行。记者在该路口走访时看
到，少数机动车驾驶人却对交
通信号灯视而不见，在红灯亮
起时，竟闯红灯通过斑马线。

“这个路口人流量大，机动车
闯红灯，对行人的安全威胁很
大。”一位市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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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统计数据，今年以来，我市涉及行人交通事故393起，其中死亡事故93起，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让行等是事故发生
的重要原因。

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交通参与者共同努力营造。连日来，记者走访中心城区数个路段、路口发现，市民守法、文明参与交通的
意识虽有所增强，但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不文明行为仍然存在，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一定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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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是我家 文明靠大家

■记者 罗晓玲 文/图

消除交通安全隐患需要你我参与

在我们身边，行人横过道路
不走斑马线、闯红灯、跨越甚至拆
卸隔离栏等不文明交通行为，时
有发生。

在中心城区嘉定北路、柏杨
东路、竹公溪路和春华路等路
段，一些行人随意横过道路，虽
然不远处就是斑马线，但他们为
图一时方便，不愿稍作绕行，而
是趁车流间隙快速穿行，十分危
险。

近年来，中心城区道路设置
了多处人行天桥，既能让行车更
顺畅，又能让行人安全横过道路，
但目前仍有行人跨越隔离设施横
过道路的现象。

12月 9日，记者在走访中看
到，一男子在人民西路人行天桥
（新建小学附近）下跨越隔离栏横
过道路，而他的旁边就是人行天
桥。“嘉定北路人行天桥（长江市
场附近）刚建成时，有不少行人跨

越中心隔离栏横过道路。”市民唐
女士说，现在，很多行人已习惯走
人行天桥，但还有跨越隔离栏的
情况，这里道路宽、车速也快，很
为这些人捏把汗。

同时，在柏杨中路—凤凰路
南段路口、嘉州大道—春华路中
段路口，记者看到，车流量不大
时，个别行人无视交通信号灯，闯
红灯横过道路，既不文明又易引
发交通事故。

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统计，今年以来，我市涉及行
人交通事故393起，其中死亡事故93起，民警对已作出
事故认定的77起死亡事故进行分析，其中行人负主要
以上责任的3起，同等责任15起，次要责任17起，无责
42起；机动车驾驶人的主要违法行为有：未按规定让行
16起、占比21%，超速行驶12起、占比16%。由此可
见，机动车及行人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参与交通，是保障
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

为提高市民文明交通意识，近年来，市交警部门加
强宣传，多形式、多平台倡导市民文明参与交通，同时加
大查处力度，开展“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机
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专项整治”等，对机动车、行人等各种
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整治，并依法进行处罚。

为有效预防交通事故，规范机动车、行人文明参与
交通，交警部门还采取多项措施，如在重要路口设置“机
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电子监控抓拍点、通过网络曝光违
法横过道路的行人、文明交通劝导员路口维护交通秩序
等，通过引导与处罚相结合，营造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
环境，让市民出行更安全、畅通。

“文明你我他”栏目
有奖征集线索

我市全面启动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为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本报开设“文明
你我他”栏目，对市民在创建工作中展现的
文明新风、移风易俗等先进典型进行宣传报
道，同时对不文明现象、不文明行为及影响
创建工作的种种问题和不足进行曝光。欢迎
广大市民提供新闻线索，或上线“吐槽”互
动。一经采用，将视情况给予50 元—200 元
的奖励。

本报联系电话：18086875330；
电子信箱：sjdsb_news@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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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 不礼让斑马线留下安全隐患

行人 不文明交通行为时有发生

交警部门

“引导+处罚”倡导文明交通

柏杨中路—凤凰路南段路口柏杨中路—凤凰路南段路口，，一辆机动车闯红灯一辆机动车闯红灯。。


